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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年10月13日11时34分，在哈尔滨市道外区腾达拔丝制钉

厂，工人陈*春向抛光机倾倒钉子过程中，承装钉子的铁槽子掉

落，砸到头部导致该人死亡，直接经济损失83万元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和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

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493号）相关规定，经哈尔滨市

道外区人民政府授权，成立由道外区应急管理局牵头，道外公安

分局、区总工会组成的事故调查组，同时邀请区纪委监委介入事

故调查。事故调查组按照“四不放过”和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

实事求是、注重实效”的原则，经现场勘查、调阅资料、询问笔

录等，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、原因，认定了事故的性质和责任，

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，并针对事故暴露

出的问题提出了防范和整改措施。

经调查认证，哈尔滨市道外区腾达拔丝制钉厂“10.13”事故为

一起因物体打击造成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

一、事故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事故发生单位基本情况

事故单位：哈尔滨市道外区腾达拔丝制钉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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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 型：个体工商户

法定代表人：王臣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2230104MA****EX45

成立日期：2020年5月11日

住 所：哈尔滨市道外区民主镇新发村新发屯（住宅）

经营范围：生产、销售：冷拔丝、元钉、铁丝

（二）事故发生经过

经现场分析及询问其他证人，2023年10月13日，在哈尔滨市

道外区腾达拔丝制钉厂，陈*春负责给钉子除锈然后包装，11时

34分，陈*春使用叉车（无特种作业操作证）把铁槽抬起，下车

将铁槽内的钉子装向逛桶里进行除锈，装完钉子下工作台时踩空，

手下意识抓铁槽，铁槽和陈晓春一起下落，铁槽砸到头部。

（三）事故现场情况

现场当时仅有陈晓春在工作，监控画面由于摄像头长时间未

清理有积灰导致不清晰，视频画面未全覆盖，仅能看到铁槽在地

面滚动，未能看到铁槽砸到陈*春。

（四）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

陈*春，男，1967年出生，58岁，吉林省榆树市人，身份证

号：2201211967****5337，哈尔滨市道外区腾达拔丝制钉厂工人，

在事故中死亡，造成直接经济损失83万元。

二、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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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

道外公安分局民主派出所接到报警后，立即赶赴现场维持秩

序，道外区应急管理局接到报告后立即进行事故调查处理工作。

（二）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

事故发生后，应急、公安、民主镇政府等部门立即开展救援

工作，120急救人员到达现场后确认该人已经死亡。

三、事故原因分析

（一）直接原因分析

陈*春安全意识淡薄，未将叉车的叉子叉在铁槽的固定方孔，

在工作时不慎踩空，下意识手抓铁槽，铁槽和陈晓春一起下落，

铁槽砸到陈晓春头部导致死亡。

（二）间接原因分析

一是腾达拔丝制钉厂现场无负责安全的工作人员，安全管理

缺失。

二是腾达拔丝制钉厂仅有口头上的安全教育，安全教育培训

缺失，导致工人安全意识淡薄。

四、对事故责任人和责任单位的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

（一）对事故责任人的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

王臣，哈尔滨市道外区腾达拔丝制钉厂法人，忽视安全管理，

未对工人进行系统的安全教育培训，安全工作资金投入不足，不

具备安全生产条件，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。其行为违反了《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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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条①之规定，依据《生产安全

事故罚款处罚规定（试行）》第十九条第一项②之规定，建议给

予叁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。

（二）对事故相关部门的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

民主镇政府，作为腾达拔丝制钉厂的属地管理部门，对辖区

内企业安全检查频次不够，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到

位，建议由区政府予以通报批评。

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，作为特种设备行业的管理部门，对场（厂）

内专用机动车辆监督管理不到位，对企业员工无证操作特种设备

的安全检查不实不细，建议区纪委监委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进行追

责问责。

五、事故主要教训

此次事故的发生，反映出中小企业对于安全生产工作依然存

在侥幸心理和麻痹思想，贯彻落实安全发展理念不牢、源头把控

失守、安全教育缺失，安全生产工作履职尽责不力，工作机制未

落到实处，未将事故扼杀在萌芽阶段。

六、事故防范与整改措施

① 第二十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具备本法和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；

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，不得从事生产经营活动。

② 第十九条 个人经营的投资人未依照《安全生产法》的规定保证安全生产所必需的资金投入，致使生产经营单

位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，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，依照下列规定对个人经营的投资人处以罚款：

（一）发生一般事故的，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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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深刻吸取教训，避免和预防类似事故再次发生，下步工作

中，应从以下方面采取措施：

一是哈尔滨市道外区腾达拔丝制钉厂要切实落实企业主体

责任，加强对作业现场的安全管理，掌握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，

落实安全生产资金投入，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，并落实整

改。

二是哈尔滨市道外区腾达拔丝制钉厂要加强对从业人员的

安全教育培训，教育引导从业人员掌握岗位安全知识和要求，遵

守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，增强从业人员事故预防和自救

互救的能力。

三是民主镇政府要切实履行属地监管责任，强化对辖区内企

业的安全监管，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加强安全教育

培训，提高企业事故防范能力和员工安全意识。

四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要切实履行行业监管责任，严格执法，

加强对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使用特种设备的安全监管及教育培

训，对无证操作特种设备的行为要依法处罚，避免因特种设备操

作不当而引发生产安全事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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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查组组长：裘晓东

调查组成员：孔垂岩、王靖义、高国栋、葛强

哈尔滨市道外区腾达拔丝制钉厂

“10.13”物体打击事故调查组

2023年12月30日


